
油尖旺區議會第 57/2016 號文件 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3 月 3 日 舉 行 ) 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6 年 2 月 2 2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6 年 2 月 2 2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6

至 2 0 1 7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3 1 0 , 4 8 6 元 ，

供 6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1 4 項 活 動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助

委 員 會 ( “ 互 委 會 ” ) /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 “ 法
團 ” ) / 業 主 委 員 會

( “ 業 委 會 ” ) 申 請

2 0 1 6 至 2 0 1 7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( 第 一

期 )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6 8 2 , 2 3 1 元，供

4 8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委 會 /法 團 /業 委 會 在 2 0 1 6
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間 舉 辦 4 9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4   歡 迎 建 設 「 長 者 友

善 社 區 」  要 求 當

局 盡 快 全 面 落 實 建

議 措 施  
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會 在 區 內 的 公 園

及 休 憩 處 設 置 多 種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， 供 長 者 使

用 。 康 文 署 計 劃 本 年 度 於 區 內 七 個 公 園 及 休 憩

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， 圖 書 館 組 來 年 更 會 與 其

 勞 福 局  
民 政 事 務 局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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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他 機 構 合 作 ， 舉 辦 更 多 切 合 不 同 長 者 需 要 的 講

座 、 工 作 坊 和 展 覽 ， 以 及 推 廣 樂 齡 閱 讀 。  
 
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代 表 表 示 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

( “勞 福 局 ” )將 於 2 0 1 6 至 2 0 1 7 年 度 推 行 為 期 一 年

的 資 助 計 劃 ， 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5 3 , 0 0 0 元 。

勞 福 局 稍 後 將 公 布 資 助 計 劃 的 詳 情 。  
 
康 文 署 表 示 或 會 向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申 請 地

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， 以 支 付 區 內 七 個 公 園 及 休 憩

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的 費 用 ， 數 位 委 員 對 此 表

示 不 滿，他 們 認 為 政 府 應 向 有 關 政 策 局 /部 門 增

撥 資 源 ， 以 供 落 實 措 施 。  
 
有 委 員 不 滿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

議 ， 並 在 書 面 回 應 中 推 搪 塞 責 。 委 員 會 要 求 有

關 政 策 局 /部 門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。  

發 展 局  
社 署 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康 文 署  

       
C B C  5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－  視 察 首 次 獲 區

議 會 撥 款 舉 辦

的 活 動  

  

本 期 撥 款 中 有 三 項 為 首 次 獲 發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

的 活 動 ， 主 席 請 擬 出 席 這 些 活 動 的 議 員 向 秘 書

處 報 名 ， 以 便 作 出 安 排 。  

  

－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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